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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

县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、市、县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

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，打造一流

营商环境，根据《封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封丘县市场

监管领域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实施方案>和<

封丘县市场监管领域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实施

细则>的通知》（封政办〔2020〕48 号）要求，开展 2024 年封丘

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贯彻县委、县政府关于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

封双随机办〔2024〕2 号



— 2 —

管工作的要求，切实转变市场监管理念，创新监管方式；整合日

常监管任务，减轻企业负担，实现“进一次门，查多项事”，提

升监管效能，进一步完善并实现部门联合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全覆盖，常态化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统一监管平台。全省统一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工作平台，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互联互通，是“互联网

+监管”系统的重要支撑。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依托平台开展

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。

（二）完善“两库”建设。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

管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对照封丘县 2024 年抽查计划，结

合监管对象特点和监管需求，建立执法检查对象库和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。

（三）有序组织实施。

1.制定方案。抽查工作按照《封丘县市场监管领域推行部门

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实施细则》（封政办〔2020〕48 号）

执行。各发起部门要会同配合部门制定抽查工作方案，根据 2023

年封丘县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，

按照抽查比例、时间节点等要求，保质保量完成任务。工作方案

要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

2.随机匹配。各成员单位要按照抽查计划在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监管平台抽取相应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，并进行随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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匹配。要综合考虑所辖区域地理环境、人员配备、业务专长、保

障水平等客观因素，科学、灵活确定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的方

式。为满足专业性抽查需要，各成员单位在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名

录库的基础上，可探索建立检测机构、科研院所、行业专家等辅

助人员库。

3.结果公示。联合抽查结束后，发起部门和参与部门要按照

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分别将所查事项的抽查检

查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南）和河南省信用信

息共享平台等进行公示。其中，涉企信息统一归集至国家企业信

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南）并记于企业名下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统筹协调。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涉

及市场监管多项业务，发起单位和参与配合单位要加强沟通协调，

密切协作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有序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

管。

（二）注重工作创新。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

作推进情况已列入我县营商环境评价工作措施，各联席会议成员

单位要注重监管方式创新，探索部门联合双随机监管的新模式新

作法，及时总结经验，不断提高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。

（三）严格依法履职。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，

严格依法依规履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职责，同时，要坚持

“尽职照单免责，失职照单问责”原则，严格依据抽查事项清单




